劳务费发放标准

一、专家咨询费
专家咨询费是指在学校活动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。
（一）使用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经费，发放标准按照《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128号）执行，其他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参照执行。专家咨询费执行以下标准：
1.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标准为1500-2400元／人天（税后）；其他专业人员的标准为900-1500元／人天（税后）。不同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活动适用标准如下表：组织形式

	会期
	半天
	不超过两天（含两天）
	超过两天

	会议
	[bookmark: OLE_LINK4]按照上述标准的60%执行。
	[bookmark: OLE_LINK3]按照上述标准执行。
	第一天、第二天：按照上述标准执行；
第三天及以后：按照上述标准的50%执行。

	通讯
	按次计算，每次按上述标准的20-50%执行。

	现场访谈或者勘察
	按照以会议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费相关标准执行。


2.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，可按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上浮50%执行。
（二）使用教学、行政管理等其他经费，发放标准按照《山东大学会议费管理暂行办法》(山大财字〔2016〕40号)》执行。专家咨询费执行以下标准（税后）：
1.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不超过1000元；
2.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不超过2000元；
3.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不超过3000元。
（三）使用横向科研经费、个人科研发展基金、个人科研绩效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发放。
二、讲课费
讲课费是指在学校活动中支付给临时聘请专家做学术报告、学术讲座、专题讲座、教学讲座、形势政策报告和其他讲座的讲课劳务费用。发放标准按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(财行〔2016〕540号)执行。讲课费（税后）执行以下标准：
（一）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500元；
（二）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1000元；
（三）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1500元。
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，每半天最多按4学时。
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，不重复计算讲课费。其他人员讲课费参照上述标准执行。
三、论文答辩费
论文答辩费是指在学校活动中支付给参与论文评阅、答辩的校内外专家的劳务费用。发放论文答辩费，还须提供答辩及评阅人员名单（校内/校外）。
（一）发放本专科学生论文答辩费参照《山东大学全日制本专科生教学业务经费开支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山大财字〔2010〕46号）执行。按照不高于50元/生标准包干使用。 
（二）发放研究生论文答辩费，按照《关于调整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费用的通知》（山大研字〔2017〕36号）执行。执行以下标准：
1.每份硕士论文聘请2位专家评阅（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聘请3位专家评阅），每份评阅费不超过260元；每位硕士学位申请人员聘请答辩专家3-5人（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为5位专家），每位专家答辩费不超过150元。每位硕士学位申请人员评阅、答辩费合计支出不超过1270元（同等学力1530元）。 
2.每份博士论文聘请3位专家评阅（同等学力聘请5位专家评阅），每份评阅费不超过450元；每位博士学位申请人员聘请答辩专家5-9人（同等学力不少于7人），每位专家答辩费不超过200元。每位博士学位申请人员评阅、答辩费合计支出不超过3150元（同等学力4050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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